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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股長 吳宜娟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82

電子信箱：06518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000297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00029703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00029703_ATTACH2.XLS、376735100E_1100029703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辦理「2021全國中小學聽障學生夏令營-開啟心

視界 發現桃花源」活動實施計畫、報名表及防疫措施說

明各1份，惠請依計畫推派學生及隨隊教師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月18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00006040A號函及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110年4月1日

興國輔字第110000209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訂於110年7月5日(星期一)至7月7日(星期三)辦

理；倘因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本活動則改期至110年

7月12日(星期一)至7月14日(星期三)辦理，活動延期公告

將由本局公告於本局網站(https://www.tyc.edu.tw/)及本

市特殊教育資源網(https://special.tyc.edu.tw/)。

三、參加對象及名額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全國國小中高年級(3至6年級)、國中聽障學生及其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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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輔導老師。

２、111年度承辦縣市(高雄市)觀摩人員2名。

(二)各直轄市、縣(市)參加學生及隨隊輔導老師名額：

１、臺北市、新北市、臺中市、高雄市各7名，桃園市、臺

南市、彰化縣各6名，計46名。

２、基隆市、臺東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各2名，連江縣1

名，計9名。

３、其餘各縣市各3名，計10縣市共30名。

４、臺北市立啟聰學校、國立臺中啟聰學校及國立臺南大

學附屬啟聰學校各校10名，計30名。

５、隨隊輔導老師：請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依

據參加學生人數指派輔導教師帶領，6位(含)以下學

生，請指派1名；7至10位學生，請指派2名；11至15位

學生，請指派3名；16至20位學生，請指派4名，預計

31名。

６、各縣(市)核定名額詳見實施計畫，請依核定名額報

名。

四、報名相關事項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110年4月12日(星期一)起至5月7日(星期五)

截止。

(二)採電子郵件報名，請各縣(市)教育局(處)特教業務承辦

人及特殊學校業務承辦人，依核定員額填寫附件報名表

核章掃描成pdf檔後連同excel檔ㄧ起傳至hnjhsp@gmail.

com並致電聯繫本市興南國中(03)4629991分機610、611

輔導室程鈺真組長或傅安娟主任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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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(三)已報名參加人員若有突發狀況無法參加時，請各報名單

位於110年6月21日(星期一)前另行指派聽障學生或隨隊

輔導老師隨時遞補，遞補師生請以同教育階段及同性別

為優先，以利課程組別及住宿安排。

五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請參加人員配合防疫措

施，於活動期間倘為「居家隔離」、「居家檢疫」或發燒

者不得參加，並請配合體溫量測、填寫健康情形調查表並

自備口罩全程配戴（詳如防疫措施說明）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含附件)、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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